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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破裂后，虚拟财产如何分割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高龄、失能失智、失独失偶、独居老

人数量不断增加，涉老监护日益成为社会难题。对此，民法典对
“指定监护”进行了修改完善，从法律上帮助老年人“老有所养”，
纾解养老难题。

案例①
到底是想照顾人还是贪图钱？

“我坚持认为我二哥不应该当我大哥的监护人，他现在霸占了
我大哥的房子，还领着我大哥的退休费，但是并没有好好照顾我大
哥。”法庭上，骆老三为大哥打抱不平。骆家父子这些年成了法院
的“常客”，法官对骆家的情况非常了解。

骆老爷子有三子，骆老大一辈子未婚，也没有子女，名下有住
房，每月还有退休收入。2021年，骆老大被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谁来当骆老大的监护人，父子之间争执不下，诉至法院，要求
法院指定监护。最初，老骆和老三一方，表示愿意共同监护骆老
大，骆老二不同意，他认为，对方收入都不高，没有监护能力，之所
以要照顾大哥，就是冲着大哥的房子和退休金去的，只有自己最适
合当监护人。法院综合考量这家人的收入、监护能力、家庭关系等
情况，最终判决指定老骆和骆老二为共同监护人。

当年没过多久，老骆和老三再次诉至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
仍要求由其二人担任骆老大的监护人。二人都提出，骆老二贪图
老大的退休金、房产及租金等财产，且不履行监护职责。法院经调
查，最终判决由老骆、老二、老三担任监护人。此后两年，骆氏父子
又三次提起诉讼，都是要求变更监护人，诉由都是认为某一方贪图
钱财。法院均驳回其诉讼请求。

解读
监护人的主要职责是“照顾人”

“监护人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是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并
代为处理事务，如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
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诉讼等。
总之一句话：监护人的主责是‘照顾人’！”法官介绍，实际中，在老
年人名下有房产或大量存款的监护权案件中，有监护和继承资格
的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担心老年人财产被转移，出现争夺监护
权、矛盾难以调和的现象。

如上述案件中，经法院多次查明并无法定变更、撤销监护人的情
形下，老骆一家多次就骆老大的监护问题提起诉讼，而在诉讼中，双方
争议焦点并非骆老大的监护情况，而聚焦于其房屋租金、退休金等财
产的掌控上。监护人的这种行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不稳定的监护状
态下，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极易被侵害，监护制度无法发挥效用。

案例②
将房屋赠与自己 法院判无效
凌大爷自幼智力残疾，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2017年，经凌

大爷的妹妹凌老太申请，法院指定凌老太担任凌大爷的监护人。
同年，凌老太将凌大爷送至养老院。2021年，凌大爷的侄子凌先生
到养老院探望时才得知老人已去世。他找到凌老太，发现凌大爷
名下的房屋被赠与了凌老太。凌先生认为凌老太的行为违背监护
人职责，且侵犯了自己作为继承人的权益，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赠
与合同无效。

法院经审理认为，凌大爷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可独立实
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
民事法律行为，凌大爷并不具备作出赠与价值较大房产的相应民
事行为能力。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
护人的财产。凌老太签订协议将凌大爷的房屋赠与自己，并非为
了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赠与合同无效。宣判后，
凌老太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

解读
应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法官介绍，在履行监护职责时，应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和“尊

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特别是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必
须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不能是为了监护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

法官提醒，老年人经过生活积累，一般名下或多或少会有存
款、房产等财产，监护人应做好管理工作。老年人的其他具有监护
资格的人或居民委员会等组织可进行监督，避免出现监护人凭借
身份随意支取老人存款，出租、出售房屋等不当行使监护权的情
况，应及时发现、制止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如出现民法
典规定的危害被监护人权益的情形，监护人资格将被撤销。

建议
多部门联合搭建监督平台
对于相关问题，法官建议，法院等单位可以为居（村）委会等相

关部门提供履职辅导。加强与辖区居委会、村委会的联络，详细解
读民法典赋予的相关监护职责，分析法律、政策施行现状，结合司
法经验，为相关部门提供指定监护人所需的模板文件，推动监护人
指定的双轨制健康规范运行。

同时，审判中侧重老年人权益保护，在指定监护人案件审理过
程中，积极采取上门询问、上门开庭、协助调查等便于老年人诉讼
的措施，实地走访老年人所属的居（村）委会，联络老龄办，全面了
解老年人赡养情况、家庭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

此外，法官还建议，探索完善监护监督机制，联合居（村）委会、
民政部门、老龄办等单位搭建监护监督平台，负责监护登记备案、
监护情况跟踪回访和公示，督促监护人依法履行职责，并及时制止
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报综合消息

年轻人是使用网络应用和服务的主力军，而网络催生的部分虚拟财产具有一

定的价值，特别像游戏道具、数字货币、粉丝量众多的自媒体账号等，甚至具有极

高的价值。由此，近年来虚拟财产继承问题及引发的纠纷也日渐引人关注。而在

此类问题中，不只是虚拟财产的归属，其价值如何评估，也是棘手的问题。

“全民触网”时代，虚拟财产逐渐成为个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部

分粉丝量庞大的自媒体账号，拥有着极高的财产价值，“如何分割、能否继承”等一

系列问题的确需要给出回答。

妹妹擅自将哥哥房子妹妹擅自将哥哥房子
赠与指定的监护人怎么办?

虚拟财产分割走上法庭虚拟财产分割走上法庭
5 年前，陈某与谢某登记结婚。

婚前，陈某便运营着自己的快手账
号。婚后不久，陈某又注册了同名
抖音账号，粉丝量迅速增长到300多
万，运营短视频账号成为其主要经
济收入来源。

后来，陈某与谢某因家庭琐事
发生纠纷，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对于
300多万粉丝的抖音账号、10多万粉
丝的快手账号归属问题，产生争
议。谢某提起诉讼，要求分割包括
短视频账号在内的财产。而陈某觉
得，两个账号一直由他负责策划、运
营，谢某从未参与，所以是属于自己
的个人财产。

负责审理此案的江苏省苏州市
虎丘区人民法院认为，两个短视频
账号粉丝已经达到一定数量，能够
获得广告收入、平台流量收入等，从
而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具有财产
属性。但抖音账号是婚后注册，快手
账号的粉丝也是婚后积累起来的，因
此，其中财产性权利和收益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

同时，法院还提出，基于两个短
视频账号的注册和运营都由陈某负
责，具有较强的人身属性，故在财产
分割时，可以采取账号归陈某单独所
有，由陈某给予谢某一定经济补偿的
方式处理。经法院主持调解后，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法院据此作出调解
书：确认原告谢某与被告陈某离婚，
抖音、快手账号归属于被告陈某，陈
某另行支付谢某补偿款6.6万元。

事实上，类似纠纷并非个案。记
者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此前的公开
报道中，北京市、安徽省芜湖市、湖南
省临湘市等多地，都曾出现过离婚夫
妻分割虚拟财产的案例。

虚拟账号继承写进遗嘱虚拟账号继承写进遗嘱
除了“婚姻破裂后，虚拟财产该

如何分割”，最近几年，“虚拟账号的
继承”相关话题也开始慢慢走进公众
视野。

刘千是中华遗嘱库资深咨询顾
问，工作已近5年时间。他明显感受
到，最近几年，前来立遗嘱的“90
后”、“00后”逐渐增多，特别是在“95
后”所立遗嘱内容中，频繁涉及虚拟
账号。曾有一名将虚拟账号写进遗
嘱的年轻人对刘千说：“您别笑话我，
我现在没什么钱，网络账号对我来说
就是比较宝贵的东西。”

2023年年初，一名拥有130多万
粉丝的“90 后”网络科普博主，前往
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刘千介绍，这
一科普账号运营了 10 多年。因此，
这名博主计划，如果自己不幸离世，
账号交由朋友运营，名下资产继承给
父母。

今年 3 月，2023 年度《中华遗嘱
库白皮书》发布。白皮书显示，微信、
QQ、支付宝、网络游戏账号等虚拟
财产，成为“中青年”（这里指“80
后”、“90 后”和“00 后”——记者注）
立遗嘱人群的重要资产。截至2023
年 12 月 31 日，中华遗嘱库共收到
488 份与之相关的遗嘱。根据白皮
书统计数据可以发现，2017 年—
2023年“中青年”遗嘱涉及虚拟财产
的类型中，数量最多的是微信和
QQ，其次分别是支付宝、网络游戏

账号、虚拟货币和淘宝网店等。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刘炼箴

律师表示，当代年轻人是使用网络应
用和服务的主力军，而网络催生的部
分虚拟财产具有一定的价值，特别是
像游戏道具、数字货币、粉丝量众多
的自媒体账号等，甚至具有极高的价
值。有些人希望可以由自己的家人
或朋友继承，“这是人性使然”。

难在账号归属和价值评估难在账号归属和价值评估
只是，虚拟账号真的能实现继承

吗？为了明确逝者账号的处理方式，
近年来，多个网络平台陆续出台规
定。比如微博会对逝者账号设置保
护状态，此后该账号将不能登录、发
布或删除内容、不能更改状态。B 站
则是开发了纪念账号功能，家属可以
将逝者账号申请为纪念账号，申请成
功后账号会被冻结，任何人无法登
录。记者查阅了多个时下热门社交、
游戏等软件的服务协议，基本都存在

“账号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获
得账号使用权”“不得借用、继承”等
相关表述。

也就是说，常见的虚拟账号都依
赖于网络平台所提供的服务，用户在
使用之前，需要同意相关用户协议和
平台规则，其中通常会对虚拟账号的
继承予以限制。虽然这种“网络平台提
前拟定，且未与用户协商”的条款，严
格意义上属于“格式条款”，但刘炼箴
律师也解释，“在网络平台已对限制虚
拟账号继承的格式条款履行提示和说
明义务，且该格式条款不存在其他效
力瑕疵的情况下，继承人要求继承被继
承人名下虚拟账号的请求难以得到司
法支持，只能与网络平台进行协商”。

和虚拟账号继承一样，在离婚夫
妻的虚拟财产分割纠纷中，确定账号
归属也存在一定难度。如果说，虚拟
账号继承是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博弈，
那么，离婚涉及的虚拟财产分割则是
夫妻二人之间的争夺。

虚拟财产往往兼具财产属性和
人身属性，特别是那些依托在实名互
联网账号上的虚拟财产，具有更强的
人身属性。刘炼箴律师介绍，“（夫妻
财产分割）司法实践中，通常考量哪
一方与该虚拟财产的人身关联性更
强，哪一方更有利于实现该虚拟财产
的价值最大化”。这也正如江苏高院
的解读，“为不减损自媒体账号的价

值，分割时采取将其归注册和运营人
所有，而由其向另一方作出补偿的方
式为宜。”

账号归属之外，虚拟财产的价值
如何评估，也是当下比较棘手的问
题。江苏高院表示，“由于自媒体账号
的经济价值，多取决于运营情况和市
场行情，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虚拟财产
价值认定标准。”“对于要求分割的虚
拟财产，一般先由当事双方协商其价
值；协商不成的，法院会采用双方竞
价或者委托第三方鉴定、评估的方式
确定其价值。”刘炼箴律师补充说，若
上述方法均无法解决，法院通常只能
选择在当前案件中不予分割，由当事
人双方另行解决。

可以看到，不管是虚拟账号归属
的判定，还是虚拟财产价值的评估，
相关部门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摸着石
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寻找更合适
的解决办法。

正如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易琼
律师所说，“虚拟财产处理起来，困难
重重”。因此，她希望出台指导意见或
公开典型案例，作为参考。北京市京
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持同样的
观点，“未来要明确虚拟财产的类别、
归属原则等，并且不断根据实际情况
细化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以立法指
导实践，让司法部门和网络平台都能
够有法可依。”

对于虚拟账号的归属问题，张凌
霄律师建议，有关部门可以依托法律
法规，指导网络平台修改、完善用户
协议和平台规则，做到与法律法规相
匹配、相适应。针对虚拟财产价值评
估这一难题，他认为，有关部门可以
出台法律法规或行业规范，设置虚拟
财产的评估规范、标准，为司法实践
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支撑。

对此，刘炼箴律师也提到，如何
平衡网络平台和用户之间的权益，是
尊重意思自治原则（又称“自愿原
则”，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还是倾斜
保护用户，涉及到利益取舍和价值判
断。同时，他认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及
行业协会，也可以就常见类型虚拟财
产的价值评估，制定相关的准则、指
引。“目前，行业中已出现一些关于数
据资产价值评估的准则、指南，相信
虚拟财产的价值评估会日益成熟。”

本报综合消息


